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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选择。任何模型的构筑或理论的阐释，只要涉及‘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关切到‘是什么’和 ‘该

是什么’的问题。”① 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保障 ( 福利) 制度的理念基础是社会公平，但由于不

同个人对公平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公平观念，因此只是笼统抽象地讲社会公平是远

远不够的。例如，经过“民主原则”达成的“多数人的公平观”，就很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②

在底线公平福利模式中，作为社会福利体系之价值理念的社会公平，其含义不再是笼统抽象的社

会公平，而是具体的底线公平。③ 所谓 “底线”，是指一种 “界限”，指不能含糊、不能推卸、必须

做到的事情。在社会福利领域，“底线”是指社会成员基本需要中的 “基础性需求”，主要包括解决

温饱的需求 ( 生存需求) 、基础教育的需求 ( 发展需求) 和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的需求 ( 健康需

求) ，这三项需求是人人躲不开、社会又公认的“底线”。“底线”划分了社会成员权利的一致性和差

异性，底线以下部分体现权利的一致性，底线以上部分体现权利的差异性，所有公民在这条 “底线”
面前所具有的权利一致性就是 “底线公平”。④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 “底线公平”不是在社会公平

的水平高低意义上定义的，不等于“低度公平”，更不是 “低水平的公平”，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或只

能是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与抽象的社会公平理论不同，“底线公平”既承认权利的无差别性，也承认

权利的有差别性; 底线以下是无差别的公平，底线以上是有差别的公平。⑤ 在二者中， “底线公平”
理论优先强调“无差别的公平”，同时也重视 “有差别的公平”，这是一种全面的公平观。因此，认

为底线公平理论“降低了社会公平的价值”，“容易使人们忽略全面的公平正义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

意义”等观点，⑥ 要么是对“底线公平”概念的不理解，要么是对“底线公平”概念的误解或误读。
根据底线公平理论的福利观，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可以分为 “底线福利需求”和 “非底线福利

需求”两个层次。“底线福利需求”具有一致性，是所有社会成员福利需求中的 “最大公约数”; 在

这里，底线公平转化为“底线福利公平”，而且是 “无差别的底线福利公平”。 “非底线福利需求”
具有差异性，反映社会成员福利需求的多样性和偏好性; 对社会成员的 “非底线福利需求”，实行

“有差别的公平”。根据底线公平的价值理念，在满足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时，应该和必须优先保障

“底线福利需求”，然后才是“非底线福利需求”。

二、底线公平福利模式的基本原则

#. 弱者优先原则

弱者优先原则主要处理富人与穷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关系。⑦ 弱者优先是现代社会福利制

度发展中的一个优良传统，英国最早建立的社会保障项目就是社会救助制度。在现代社会福利体系

中，社会救助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整个社会保障大厦的 “基石”。弱势人群处于社

会分层体系的下层或底层，自我保障能力较弱，优先保障弱者最能体现底线公平的理念。“弱者优先

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同样一笔钱，用在穷人身上、弱者身上，解决他们的基础性需求，比用在

富人、强者身上，满足他们的非基本需要，其社会效益要大 #"" 倍以上。”⑧ 根据弱者优先原则，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体系的实践中，政府在调配资源特别是再分配调节时，就要优先考虑那些在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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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 在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政府的资源再分配就应该优先

向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倾斜。在 !# 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中，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都充分体现了弱者优先原则。
!. 政府首责原则

政府首责原则主要处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①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不是市场经济

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政府行为的 “自觉结果”; 按照市场机制的运行逻辑，它永远都不可能

“自动”孕育和生成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从产生之日起，一直就是政府，而不是市

场对其负主要责任。根据底线公平理念的要求，政府的福利责任首先是底线福利责任，即在满足公民

的底线福利需求 ( 生存需求、健康需求和发展需求) 问题上，政府是第一责任者，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近几年来，我国各级财政逐渐承担了对基础教育的责任，加强了对公共卫生和城乡基层医疗机

构的投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社会政策体现并符合 “政府首责”的原则。必须指

出的是，“政府首责”不是“政府全责”，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承担所有的福利责任，企业、非政府

组织、家庭和个人在满足社会成员的非底线福利需求时也承担着重要责任。
(. 社会补偿原则

社会补偿原则主要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② 社会补偿就是要那些优先或者占有较多社会资

源的人，给那些没占有或者较少占有社会资源的人以补偿。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资源都是有限的;

由于各种原因，有的社会成员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有的社会成员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实现底线公

平不能没有社会补偿。从理论角度讲，社会补偿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它要求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起

一种责任关系和契约关系，社会要承担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个人也要承担对社会的责任。从实践

角度讲，社会补偿是一种“先富带后富”的机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共同富裕不

可能通过“同步富裕”来实现; 只有通过社会补偿机制，才能把 “先富带后富”落到实处，最终实

现共同富裕。
). 持久效益原则

持久效益原则主要处理经济与社会、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③ 社会福利制度追求的主

要是长期效益而非短期效益; 不可持续的福利制度既难以促进社会公平，也难以实现 “公正的发

展”。底线公平福利模式首先强调社会福利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要把重点放在满足社会成员的基础

性福利需求上，始终保持一个适度的福利水平: “在现在，走向社会保障扩面和促进社会公平; 在将

来，防止过度公平和高度福利。”④ 不仅如此，底线公平福利模式还特别重视社会福利制度对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源泉是什么? 是全体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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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制度，它能够最明显地起到缩小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效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以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为基础。① 二是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制度。生命权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公共

卫生和基本医疗制度满足社会成员的健康需求，维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对于实现底线公平具有关键

意义。② 三是基础教育制度 ( 义务教育制度) 。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对于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都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础教育制度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求，保障社会成员的教育权，对于实现底线

公平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教育公平是一个连续谱，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教育公平性呈现出连续变

化的差异性。基础教育阶段的公平是一种无差别的公平，体现为教育的普享性、均等性和一致性。③

基础教育阶段的公平性就是教育领域的底线公平，基础教育制度 ( 义务教育制度)，



对的就是新自由主义，首先反对的也是新自由主义。其次，底线公平福利模式与福利国家模式不同。
底线公平福利模式不以追求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更不追求“空想”的“高福利”。历史经验表明，以

追求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不可持续的; 福利水平高，社会不一定稳定; 福利水平

过高，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社会发展就会陷入停滞。① 在此，底线公平福利模式起到了 “预警”的

作用: 提醒和警告中国的社会福利发展不要在今后落入 “福利最大化的陷阱”或“高福利的陷阱”。
!. 结构特征: 保底不保顶

在福利体系的结构上，底线公平福利模式是一种 “保底不保顶”的模式。按照底线公平理论建

立起来的社会福利 ( 保障) 体系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体系。②



问题，再逐步解决“锦上添花”的问题，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
). 机制特征: 刚柔相济

在福利调节机制上，底线公平福利模式是一种 “刚柔相济”的弹性模式。“刚性机制”强调政府

在满足社会成员的底线福利需求时负有不可推卸和不能回避的 “底线责任”和“刚性责任”，这种责

任既是一种政治责任，也是一种经济责任，还是一种道德责任。历史证明，不能承担起 “底线责任”
的政府，将会面临或遭遇合法性危机。就中国而言，明确“刚性责任”和“刚性机制”，是体现 “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起码要求，是坚持和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所在。“柔性机

制”




